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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１２５１—２００９《合金结构钢热轧厚钢板》。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１２５１—２００９相比，主

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合金结构钢热轧钢带及相关技术要求，修改了合金结构钢热轧钢板的厚度范围（见第１章）；

———修改了订货内容（见第３章，２００９年版的第３章）；

———增加了高温回火的交货状态（见５．２）；

———增加了高温回火交货的钢板的布氏硬度（见５．３．１）；

———删除了低倍组织要求（见２００９年版的５．５）；

———增加了超声检测的要求（见５．７）；

———修改了表面质量的规定（见５．８，２００９年版的５．８）；

———增加了特殊要求（见５．９）；

———修改了组批规则（见７．２，２００９年版的７．２）；

———增加了数值修约要求（见７．５）；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Ａ“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见附录Ａ）。

本标准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１８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西王

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军、白云、栾燕、何广霞、王晓宁、师莉、张灵通、李文双。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１２５１—１９８９、ＧＢ／Ｔ１１２５１—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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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结构钢钢板及钢带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合金结构钢钢板及钢带的订货内容、尺寸、外形、重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厚度为４ｍｍ～２００ｍｍ 的合金结构钢热轧钢板（以下简称钢板）和厚度不大于

１２ｍｍ、宽度小于６００ｍｍ的合金结构钢热轧钢带（包括剪切钢板）（以下简称钢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２２　钢的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ＧＢ／Ｔ２２４　钢的脱碳层深度测定法

ＧＢ／Ｔ２２８．１—２０１０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１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２９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３１．１　金属材料　布氏硬度试验　第１部分：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３２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４７　钢板和钢带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的一般规定

ＧＢ／Ｔ７０９—２０１９　热轧钢板和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ＧＢ／Ｔ２９７０—２０１６　厚钢板超声检测方法

ＧＢ／Ｔ２９７５　钢及钢产品　力学性能试验取样位置及试样制备

ＧＢ／Ｔ３０７７　合金结构钢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１０５６１—２００５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含量的测定　标准评级图显微检验法

ＧＢ／Ｔ１７５０５　钢及钢产品　交货一般技术要求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　钢和铁　化学成分测定用试样的取样和制样方法

ＧＢ／Ｔ３４４７４．１　钢中带状组织的评定　第１部分：标准评级图法

３　订货内容

按本标准订货的合同或订单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本标准编号；

ｂ）　产品名称；

ｃ）　牌号；

ｄ）　尺寸及厚度精度（厚度精度仅适用于钢带，见表Ａ．１）；

ｅ）　交货重量（或数量）；

ｆ）　交货状态（见５．２）；

ｇ）　边缘状态（见５．２．１．４，５．２．２和表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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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加工用途；

ｉ）　特殊要求。

４　尺寸、外形、重量

４．１　钢板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７０９—２０１９的规定，其厚度允许偏差应符合Ａ类

偏差。

４．２　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应符合附录Ａ的规定。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牌号和化学成分

５．１．１　钢的常用牌号和化学成分应符合ＧＢ／Ｔ３０７７的规定。

５．１．２　钢材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２２２的规定。

５．２　交货状态

５．２．１　钢板交货状态

５．２．１．１　钢板应以高温回火状态交货。根据需方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也可以退火、正火、正火＋回火

状态交货。

５．２．１．２　钢板如能保证达到５．３．３的力学性能，也可采用正火轧制的方法代替正火处理。

５．２．１．３　根据需方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钢板可酸洗交货。

５．２．１．４　钢板应切边交货，按其他边缘状态交货时应在合同中注明。卷切钢板可不切纵边。

５．２．２　钢带交货状态

钢带一般以热轧不切边状态交货。根据需方要求，可供应其他特殊交货状态的钢带，具体要求由供

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

５．３　力学性能

５．３．１　以高温回火状态交货的钢板，其表面布氏硬度应符合ＧＢ／Ｔ３０７７的规定。

５．３．２　以退火状态交货的钢板，力学性能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钢板力学性能

序号 牌号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犚ｍ／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ａ

犃／％

不小于

１ ４５Ｍｎ２ ６００～８５０ １３

２ ２７ＳｉＭｎ ５５０～８００ １８

３ ４０Ｂ ５００～７００ ２０

４ ４５Ｂ ５５０～７５０ １８

５ ５０Ｂ ５５０～７５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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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序号 牌号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犚ｍ／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ａ

犃／％

不小于

６ １５Ｃｒ ４００～６００ ２１

７ ２０Ｃｒ ４００～６５０ ２０

８ ３０Ｃｒ ５００～７００ １９

９ ３５Ｃｒ ５５０～７５０ １８

１０ ４０Ｃｒ ５５０～８００ １６

１１ ２０ＣｒＭｎＳｉ ４５０～７００ ２１

１２ ２５ＣｒＭｎＳｉ ５００～７００ ２０

１３ ３０ＣｒＭｎＳｉ ５５０～７５０ １９

１４ ３５ＣｒＭｎＳｉ ６００～８００ １６

　　本表适用于厚度不大于１００ｍｍ的钢板。厚度大于１００ｍｍ的钢板，其力学性能由供需双方协商。

　　
ａ 厚度＞２０ｍｍ～１００ｍｍ的钢板，厚度每增加１ｍｍ，断后伸长率允许较规定降低０．２５％（绝对值），但不应超过

５％（绝对值）。

５．３．３　以正火状态交货的钢板，在断后伸长率符合表１规定的情况下，抗拉强度上限允许较表１提高

５０ＭＰａ。

５．３．４　以正火＋回火状态交货的钢板，力学性能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５．３．５　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２５ＣｒＭｎＳｉ、３０ＣｒＭｎＳｉ钢板可测定试样淬火＋回火状态的力

学性能。厚度不大于３０ｍｍ 的钢板，试样热处理制度和试验结果应符合表２的规定。厚度不大于

１２ｍｍ的钢板可在板坯上取样检验，厚度大于３０ｍｍ的钢板，可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表２　试样的力学性能

牌号

试样热处理制度

淬火 回火

温度／℃ 冷却剂 温度／℃ 冷却剂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犚ｍ／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

犃／％

冲击吸收能量

犓犝２／Ｊ

不小于

２５ＣｒＭｎＳｉ ８５０～８９０ 油 ４５０～５５０ 水、油 ９８０ １０ ３９

３０ＣｒＭｎＳｉ ８６０～９００ 油 ４７０～５７０ 水、油 １０８０ １０ ３９

５．４　工艺性能

供冲压用（合同中注明）厚度不大于１０ｍｍ的钢板应进行１８０°弯曲试验，弯曲压头直径犇＝２犪（犪

为试样厚度），试样弯曲处的外表面不应有裂纹或分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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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脱碳层

５．５．１　钢板

根据需方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对含碳量大于０．３０％的钢板可检验其表面脱碳层深度。厚度不大

于２０ｍｍ的钢板，全脱碳层（铁素体脱碳层）深度每面不应超过钢板公称厚度的２．５％，两面之和不超过

４．０％；厚度大于２０ｍｍ的钢板，每面不应超过钢板公称厚度的２．０％，且最深应不超过３ｍｍ。

５．５．２　钢带

根据需方要求，并在合同中注明，对含碳量大于０．３０％的钢带可检验其表面脱碳层深度，每面总脱

碳层（完全脱碳层＋部分脱碳层）深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公称厚度不大于３．２ｍｍ时，其每面总脱碳层深度不大于０．０８ｍｍ；

ｂ） 公称厚度大于３．２ｍｍ时，其每面总脱碳层深度不大于钢带实际厚度的２．５％。

５．６　显微组织

根据需方要求，２５ＣｒＭｎＳｉ、３０ＣｒＭｎＳｉ钢板可检验带状组织，其结果应不大于３级。

５．７　超声检测

钢板应按ＧＢ／Ｔ２９７０—２０１６的规定进行超声检测，其结果应符合Ⅱ级的规定。

５．８　表面质量

５．８．１　钢板和钢带表面不应有裂纹、气泡、折叠、夹杂、结疤和明显的划痕，钢板和钢带不应有目视可见

的分层。如有上述表面缺陷允许清理，清理深度应不超过钢板或钢带厚度公差之半。允许存在深度和

高度不超过钢板和钢带厚度公差之半的缺欠，且应保证钢板和钢带的最小厚度。

５．８．２　经酸洗交货的钢板和钢带允许有不明显的粗糙面和由酸洗造成的浅黄色薄膜。

５．８．３　钢带允许带局部表面缺陷交货，但有缺陷部分的长度应不超过每卷钢带总长度的６％。

５．８．４　不切边钢带边缘不应有缺口和边部裂纹，允许存在实际深度不大于宽度公差之半的其他边部缺

陷，且应保证钢带最小宽度。切边钢带边缘允许存在尺寸不大于０．５０ｍｍ的毛刺。

５．９　特殊要求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并在合同中注明，可供应有下列特殊要求的钢板或钢带：

ａ）　硫含量范围：０．０１５％～０．０３５％；

ｂ）　检验残余铅、砷、锑、锡、钛的含量；

ｃ）　检验钢中氧、氮含量；

ｄ）　检验表１未列牌号钢板的力学性能；

ｅ）　检验钢带的力学性能和工艺性能；

ｆ）　每面总脱碳层（完全脱碳层＋部分脱碳层）深度不超过公称厚度５．０％的钢板；

ｇ）　带状组织不大于２级的钢板；

ｈ）　检验钢带的显微组织；

ｉ）　检验非金属夹杂物；

ｊ）　其他特殊要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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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试验方法

钢板的检验项目及试验方法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钢板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部位及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部位 试验方法

１ 化学成分 １个／炉 ＧＢ／Ｔ２００６６ ＧＢ／Ｔ３０７７

２ 硬度 ２个／批 ７．３．２，７．３．３，板宽的四分之一处 ＧＢ／Ｔ２３１．１

３ 拉伸 ２个／批 ７．３．２，７．３．３，ＧＢ／Ｔ２９７５
ＧＢ／Ｔ２２８．１—２０１０，Ｐ９或Ｐ１１比例试样，

尺寸大于２５ｍｍ可采用Ｒ４比例试样

４ 冲击 ２个／批 ７．３．２，７．３．３，ＧＢ／Ｔ２９７５ ＧＢ／Ｔ２２９

５ 弯曲 １个／批 任一张钢板或卷 ＧＢ／Ｔ２３２

６ 脱碳层 ２个／批 ７．３．２，７．３．３，ＧＢ／Ｔ２２４ ＧＢ／Ｔ２２４

７ 显微组织 ２个／批 ７．３．２，７．３．３，板厚的四分之一处 ＧＢ／Ｔ３４４７４．１

８ 非金属夹杂物 １个／批 任意一张钢板或卷 ＧＢ／Ｔ１０５６１—２００５中Ａ法

９ 超声检测 逐张 — ＧＢ／Ｔ２９７０—２０１６

１０ 表面质量 逐张 — 目视

１１ 尺寸、外形 逐张 — 千分尺、样板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查和验收

７．１．１　钢板及钢带出厂的检查和验收由供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

７．１．２　供方应保证交货的钢板符合本标准或合同的规定，必要时，需方有权对本标准或合同规定的任

一检验项目进行检查和验收。

７．２　组批规则

钢板和钢带应按批检查和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一厚度、同一热处理炉次（连续式

炉为同一热处理制度）的钢板及钢带组成。

７．３　取样数量及取样位置

７．３．１　钢板的取样数量及取样部位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７．３．２　成垛热处理的钢板，每批在一垛的上部和下部各取一张检验用钢板。连续式炉热处理的钢板，

从一批热处理的开始和末尾各取一张检验用钢板，每张检验用钢板各取１个试样，批量不超过１０张钢

板时，只取一张检验用钢板，在钢板的两端各取１个试样。

７．３．３　成卷热处理的钢板，每批由热处理炉的上层和下层卷的外端各取１个试样。

７．４　复验与判定规则

钢板及钢带的复验与判定规则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５０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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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数值修约

钢板及钢带的各项检测结果应采用修约值比较法修约到与规定值本位数字所标识的数位相一致，

其修约规则应符合 ＧＢ／Ｔ８１７０的规定。

８　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

钢板及钢带的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应符合ＧＢ／Ｔ２４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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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钢带的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犃．１　钢带厚度及允许偏差

犃．１．１　钢带厚度及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Ａ．１的规定。

表犃．１　钢带厚度及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厚度

厚度允许偏差

普通厚度精度ＰＴ．Ａ 较高厚度精度ＰＴ．Ｂａ

公称宽度 公称宽度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１．５０ ±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１１

＞１．５～２．０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１２ ±０．１３

＞２．０～２．５

＞２．５～３．０
±０．１６

±０．１６

±０．１８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５

＞３．０～４．０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１６ ±０．１７

＞４．０～５．０ ±０．１９ ±０．２３ ±０．１７ ±０．１９

＞５．０～６．０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１８ ±０．２１

＞６．０～８．０ ±０．２２ ±０．２９ ±０．２０ ±０．２３

＞８．０～１０．０ ±０．２５ ±０．３３ ±０．２２ ±０．２６

＞１０．０～１２．０ ±０．３０ ±０．３５ ±０．２５ ±０．２８

　　
ａ 需方要求按较高厚度精度供货时，应在合同中注明。

犃．１．２　根据需方要求，可在表Ａ．１规定的公差范围内适当调整钢带的上下偏差。

犃．１．３　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可供应表Ａ．１规定尺寸规格以外的钢带。

犃．２　钢带宽度及允许偏差

犃．２．１　钢带宽度及允许偏差应符合表Ａ．２的规定。

表犃．２　钢带宽度及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宽度
宽度允许偏差

不切边 ＥＭ 切边 ＥＣ

≤２００
＋２．５０
－１．００ ±１．０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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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续） 单位为毫米

公称宽度
宽度允许偏差

不切边 ＥＭ 切边 ＥＣ

＞２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０

＞３００～３５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１．０

＞３５０～４５０
＋１０．０
０

＞４５０
＋１５．０
０

±１．５

犃．２．２　根据需方要求，钢带宽度偏差可在公差范围内进行适当调整。

犃．３　钢带三点差

钢带厚度应均匀，在同一截面的中间与两边部分测量三点厚度，其最大差值（三点差）应符合表Ａ．３

的规定。

表犃．３　钢带三点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宽度 三点差，不大于

≤１５０ ０．１０

＞１５０～２００ ０．１２

＞２００～３５０ ０．１３

＞３５０～４５０ ０．１６

＞４５０ ０．１７

犃．４　钢带同条差

钢带沿轧制方向的厚度应均匀，在同一直线任意测定三点，其最大差值（同条差）应符合表 Ａ．４的

规定。

表犃．４　钢带同条差 单位为毫米

公称厚度 同条差，不大于

≤４．０ ０．２０

＞４．０～６．０ ０．２３

＞６．０～８．０ ０．２５

＞８．０ ０．２６

８

犌犅／犜１１２５１—２０２０



犃．５　钢带外形

犃．５．１　钢带应成卷交货。

犃．５．２　钢带卷一面塔形高度应不超过５０ｍｍ。

犃．５．３　钢带的镰刀弯每米应不大于４ｍｍ，切边钢带的镰刀弯每米应不大于３ｍｍ。

犃．６　两端不考核范围

检查钢带宽度、厚度、镰刀弯、三点差、同条差时，两端不考核范围应符合表Ａ．５的规定。

表犃．５　钢带两端不考核范围

公称宽度 ≤３５０ｍｍ ＞３５０ｍｍ

不考核范围 两端总长度不超过１４ｍ

两端不考核总长度

犔（ｍ）＝９０／公称厚度（ｍｍ），

但两端最大总长度不超过２０ｍ

犃．７　钢带重量

钢带按实际重量交货。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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